
	
	

	
HUQQICAPITALCO LEDINCHINA 
 華旗資本（中國）有限公司  

（于香港注册成立有限公司） 
 

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

华旗资本中国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 2016 年

11 月 29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,并于 2016 年 11 月 29 日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。会

议由公司董事长俞全奎先生主持,全体董事认真审阅了会议议案,全部 6 名董事以记名投

票的方式对会议议案进行了表决,会议的召集召 开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

关规定,所作决议合法有效。  

  会议就下述事项作出如下决议:  

一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苏州华旗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  

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华旗投资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华旗投资”)因业务发展需求,拟向招

商银行上海分行申请授信信誉贷款 4,000 万元。公司及华旗投资其他股东俞全奎拟在其

债务发生期间共同为该项目贷款提供最高余额不超过折合人民币 4,500 万元的连带责任

担保,担保期限二年。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同意。  

表决结果: 同意 6 票,反对 0 票,弃权 0 票。  

特此公告。  

华旗资本（中国）有限公司 

    董事会 

    2016年11月29日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